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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加

快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近期省、市出台的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结合经开区实际，经研究，

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提出的争当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安徽排头兵要求，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注重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科技创新。通过

实施奖补扶持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不断增强企业发

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经济发展

质量和园区发展效益，努力为建设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中心城

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扶持范围

在经开区内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科技

孵化器、众创空间、科研院所、高校、创新团队等。

三、具体政策

1.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奖补。工业项目用地统一按照不低

于 11.2 万元/亩和国家规定的招拍挂程序取得，投资强度不低

于 300 万元/亩，企业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实际开工建设的，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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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实行全额奖补。（责任部门：投资服务

中心）

2、自建厂房奖励。通过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方式落户园区

的工业企业，按协议约定的投产后第一年税收贡献不低于 5 万

元/亩，第二年税收贡献不低于 8万元/亩，第三年至第五年税

收贡献不低于 10 万元/亩，前两年给予其相当于所缴纳的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对应金额全额奖励扶持，后三年

减半奖励扶持，逐年兑现。前五年税收贡献累计达到 50 万元/

亩，单年度税收未达到标准的企业仍可按上述政策一次性兑现，

并给予固定资产投资奖励 3 万元/亩，税收贡献累计每增加 10

万元/亩，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增加 1万元/亩，奖励金额最高不

超过投资方实际购地成本。（责任部门：招商合作服务中心）

亩均税收奖励。当年度税收贡献 3 万元/亩-10 万元/亩，

按原奖励政策执行土地使用税对应奖励扶持政策，当年度税收

贡献超过 10 万元/亩的工业企业，给予相当于其所缴纳土地使

用税对应金额的全额奖励扶持。（责任部门：财政局）

3、租赁厂房奖励。租赁经开区区域内厂房生产经营的工业

项目，前两年税收贡献达到 5 万元/亩/年（合 75 元/平方米/

年），补助 36 元/平方米/年，税收贡献每增加 30 元/平方米/

年，补助增加 12 元/平/年，逐年兑现。第三年至第五年税收贡

献达到 10 万元/亩/年（合 150 元/平方米/年），给予其相当于

所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对应金额 50%的奖

励扶持，逐年兑现。前五年平均亩均税收达到 15 万元/亩/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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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元/平方米/年），其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

分对应金额 50%扶持奖励政策可延长一年。租赁厂房奖励政策

兑现，企业年产值需达到 1000 万元以上。（责任部门：招商合

作服务中心）

4、鼓励集约用地。对工业企业建设多层生产用房，实际建

设面积超过规划面积的 50%，在项目竣工验收取得不动产权证

并投产税收达标后，给予第二层厂房建筑面积 50 元/平方米、

第三层及以上楼层建筑面积 100 元/平方米建设补助。层高达到

8 米的厂房，按其建筑面积给予 80 元/平方米补助，具体兑现

办法详见附政策兑现具体指标口径 4。（责任部门：投资服务中

心）

5、加强科技型企业的培育。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创新型

企业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对首次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并

纳入市科技局培育的企业给予 5万元申报补助，申报通过认定

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到期后再次通过复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6、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一次

性奖励。（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7、鼓励发明创造。对于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20 件

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3万元，进入实审阶段的，给予每件发明

专利奖励 0.3 万元。对于当年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奖励 2万元，

从次年起每年再奖励 0.5 万元，单个发明专利累计奖励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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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元；对当年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每件奖励 0.3 万元；对从

市外转让至经开区的发明专利满一年以上的，给予 0.2 万元奖

励；当年申请国际 PCT 专利（最多两个国家或组织）的，其中

发明专利每件奖励 2 万元，其他专利每件补助 1万元；获得 PCT

专利授权的，对于发明专利和其他专利分别再奖励 3 万元、1

万元。（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8、鼓励产学研合作。对当年通过全国交易系统平台进行登

记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在 15 万元-50 万元，给予 2万元奖励；

50 万元-100 万元，给予 5万元奖励；100 万元-300 万元，给予

10 万元奖励；3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15 万元奖励。对企业购买

科技成果并实现产业化的，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付款额（依

据转账凭证）的 10%予以补助，单项成果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9、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业。经考核合格的的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创办的企业，按A\B\C\D四类，依次分别给予1000

万元、600 万元、300 万元、150 万元股权投资支持。具体按《宣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实施细则

（试行）》执行。（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10、鼓励创新创业。对获得国家、G60 科创走廊创业大赛

奖励的企业，或获得省、市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的企

业，经开区给予等额配套奖励。（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11、支持研发机构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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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对区

内企业牵头组建新获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试点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责任部门：

科创中心）

12、支持科研站所建设。对新组建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工作站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责任

部门：科创中心）

13、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当年

新纳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的规上企业，分别

给予企业 2万元、3万元一次性奖励，同时具备可以累加奖励。

（责任部门：科创中心）

14、鼓励研发先进设备产业化。经省认定的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对区内研制和使用单位，分别按首台（套）售价

的 15%给予补助，合计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责任部门：

科创中心）

15、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对当年被认定为安徽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给予该企业 1万元补助。（责任部门：科创中

心）

16、推进“三重一创”建设。对通过市级重大基地评估的，

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对认定为省级重大工程或重大专项

的项目，按照省支持资金额的 2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不

超过 20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17、规上企业奖励。对于当年新进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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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当年进入成长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18、鼓励机器换人。企业采购自由度≥4 的工业机器人，

给予采购金额 10%补助。单个企业补助每年度不超过 200 万元，

详见附政策兑现具体指标口径 18-20。（责任部门：经发局）

19、用电增量补助。年税收贡献超过 8万元/亩的规上工业

企业，按其年度用电增量部分给予每千瓦时 0.1 元人民币补助。

单个企业补助每年度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详见附政策兑现具

体指标口径 18-20。（责任部门：经发局）

20、年销售收入奖励。以前三年年应税销售额为参照，工

业类企业年应税销售额首次突破每个亿元，给予 10 万元奖励；

检验检测、软件开发设计类企业年应税销售额首次突破每个

0.5 亿元，给予 10 万元奖励。详见附政策兑现具体指标口径

18-20。（责任部门：经发局）

21、税收贡献奖励。当年度税收贡献不低于 5 万元/亩的经

开区工业企业，年度税收贡献超过 3000 万元，奖励 50 万元；

年度税收贡献 2000 万元-3000 万元，奖励 40 万元；年度税收

贡献 1000 万元-2000 万元，奖励 30 万元；年度税收贡献 500

万元-1000 万元，奖励 2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22、鼓励标准化建设。对主导制定并获批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23、鼓励争创质量品牌。对获得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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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市政府质量奖的组织或个人，分别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 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安徽省名牌产品（包

括安徽服务名牌）、安徽省著名商标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20 万

元、10 万元、5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24、鼓励争创省内品牌。对认定的“安徽工业精品”，给予

每件一次性奖励 5万元；对已认定的安徽省新产品，每件一次

性奖励 3万元。对于省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每户分别给予一

次性奖补 30 万元；对省认定的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给予一次

性奖励 3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25、鼓励企业信息化发展。对于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认定的企业，每户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责任部门：

经发局）

26、支持企业实施大数据建设。对企业上云费用超过 3万

元以上的企业，给予企业实际支出费用的 30%补助，单个企业

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27、扶持重点外贸实体企业。对于上年度进出口额 300

万美元、500 万美元、1000 万美元及以上企业，若本年度进出

口额实现正增长，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20 万元、50 万元

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28、鼓励外贸实体企业做大做强。以前三年进出口额为参

照，外贸实体企业进出口首次达到 500 万美元、1000 万美元、

2000 万美元及以上,分别给予企业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一次性奖励。对于外贸实体企业进出口增量部分,再给予每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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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元奖励,单个企业年度累计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责任

部门：经发局）

29、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并在商

务部门备案的，给予参展企业最高 2万元补助。（补贴金额不

高于企业实际参展费用，同一企业年度补贴不高于 10 万元）（责

任部门：经发局）

30、支持外贸企业购买进出口保险。对于年进出口额超过

300 万美元的企业购买进出口商业险的，给予企业保费额 30%

补助。单个企业年度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31、对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当年实际投资或承包工程当年完成营业额超 100

万美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32、对在宣城报关且进出货物全年不低于 50 标箱（每标箱

20 尺柜，40 尺柜按两个标箱计算）的外贸企业，给予每标箱

150 元奖励，单个企业年度奖励不超过 50 万元。（责任部门：

经发局）

33、对于首次申报成功的限上商贸企业、服务企业，奖励

3万元。对于首次申报成功的限上个体户，奖励 1万元。（责任

部门：经发局）

34、对新批复认定的省级服务业集聚区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新批复认定的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园区、示范物流园区一次性

奖励 5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35、对首次进入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的企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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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36、对首次进入安徽省重点电子信息、软件企业名单的企

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37、当年获得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省民营文化企业 100

强、市级优秀文化企业称号的，分别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

10 万元。（责任部门：经发局）

38、对经评定国家、省、市级循环经济（或低碳）示范项

目，按评定级别分别予以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责

任部门：经发局）

39、对按国家清洁生产标准通过审核的企业，予以 20 万元

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40、对新获得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给予一

次性 2万元奖励。（责任部门：经发局）

四、其他事项

（一）兑现以上政策企业需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责任义务，

责任部门审核时应提出明确的兑现依据（即对应条款）及拨付

金额，经领导审批后，交财政局办理。

（二）兑现以上政策，企业需有完整的备案手续及能评、

环评备案资料。当年企业发生较大安全、环保事故的，或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且不积极按要求整改的，或被有关部门责令停产

停业超三个月的，或存在偷税漏税行为的，取消当年度政策兑

现资格。有拖欠房租、水电费等欠费行为的企业，暂停政策兑

现，待补齐费用后再予兑现。企业提供申报材料需附上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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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弄虚作假的企业，三年内不得申报政策补助。

（三）《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宣开管〔2015〕142 号）、《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科技

创新若干政策（试行）》（宣开管〔2016〕218 号）、《关于“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企业做大做强”有关政策实施办法》（宣

开管〔2016〕39 号）、《关于促进外贸增长的若干政策》（宣开

管〔2017〕95 号）、《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奖补政策》（宣开管[2018]137 号）同时废止，相关优惠政

策与本办法存在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本政策签发之日前已签

订的项目协议所约定的奖励政策优于本政策的，按项目协议执

行。

（四）本政策兑现的审查程序以《政策兑现具体指标口径》

为准。

（五）本政策由各责任部门负责解释。

（六）对重大项目、高科技项目可以采取一事一议。

（七）本政策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实行。

附：政策兑现具体指标口径

1-3、按投资协议约定的时间开始执行。

4、需提供由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出具的核

实意见。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并投产后，兑现 50%厂房建设补

助款，税收达到 75 元/平方米/年，兑现剩余 50%厂房建设补助

款。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证证载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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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需提供科技部门颁发的国家级、省级创新型企业证书复

印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证书复印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6、需提供科技部门发布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加速器、众创空间认定文件复印件。

7、需提供科技部门发布的专利受理、实审相关证明材料；

专利证书及其它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8、需提供全国科技交易系统平台交易数据和成交额转账凭

证相关证明材料。

9、按《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

创业实施细则（试行）》执行。

10、需提供由大赛组织部门颁发的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

料的复印件。

11、需提供由发改部门或经信部门或科技部门颁发的认定

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12、需提供由科技部门或人社部门颁发的相关证书及证明

材料的复印件。

13、需提供由统计部门或发改部门出示的证明材料的复印

件。

14、需提供由省经信委的认定文件或批复文件的复印件、

设备购买合同、设备购买发票复印件以及设备运营现状的图片

资料。

15、需提供经省科技厅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证明材

料。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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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需提供市发改委的批复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对项目支持资金的拨款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17、由经开区统计站出具的证明材料给予核算奖励。

18-20、机器换人政策兑现需提供采购合同、发票的复印件

及机器人目前运行状况的现场照片。用电增量补助，企业提供

用电户名，经发局统一向供电公司申请提供企业年度用电数据。

亩均税收贡献及应税销售收入需税务部门提供证明材料。第

18-20 条奖励合计不超过该企业所缴纳税收对地方财政贡献。

21、根据税务局出具的证明材料给予核算奖励。

22、需提供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3、需提供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类质量品牌证书和认定文件

的复印件。

24-25、需提供省经信委颁发的证书以及相关认定文件的复

印件。

26、需提供签署企业上云的有关协议、购买设备和购买相

关服务的发票复印件。

27-30、进出口奖励需根据海关反馈的进出口数据予以核算；

进出口保险的补助，需提供企业购买保险的发票和进出口保单

的复印件；参展补助需提供参展证明（参展合同、展位费发票、

国际机票发票、展品运输费发票、银行转账凭证、护照及签证

等，涉及外文的应翻译主要部分）。

31、需提供企业投资协议或承包工程协议的复印件，完成

实际投资金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企业当年全年营业额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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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

32、需提供宣城海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33、由经开区统计站联系宣州区统计局出具的证明材料给

予核算奖励。

34、需提供省发改委或省商务厅的批复文件及相关证明材

料的复印件。

35、需提供国家工信部或相关评选机构的证书及相关证明

材料的复印件。

36、需提供省经信委或相关评选机构的证书及相关证明材

料的复印件。

37、需提供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所颁发的证书或印发表彰文

件的复印件。

38、需提供相应的各级政府或发改委的立项、批复文件及

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39、需提供通过环保部门审核的批复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

印件。

40、需提供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

复印件。

以上所有提供材料需有原件备查。




